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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情节严重
判定标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依法严肃查处检验检测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统一监管执法尺度，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监管工作实际，研究起草了《关于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情节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近年来，广大检验检测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然而，实践中也存在少数机构受利益驱使，伪造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或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以下简称出具虚假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行业公正性和公信力，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目前，《食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一经查实即可依法撤销、吊销或取消其检验检测资质、资格、证书；而《产品质量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则规定，出具虚假报告，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检验资格。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打击检验检测弄虚作假，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查处了一批检验检测机构违法违规案件，撤销或注销机构资质1200余家，有力打击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但在执法实践中，对于如何准确界定和判定出具虚假报告“情节严重”的情形，存在标准不统一、尺度把握不一致的问题，影响法律执行的严肃性、有效性和公平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统一执法尺度，2025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生态环境部，以机动车排放检验为切入点，联合印发《关于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伪造排放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情节严重判定标准的意见》(国环规执法〔2025〕1号)，明确了该特定领域“情节严重”的具体判定标准，取得良好效果。为深入贯彻落实《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违法行为，统一和规范监管执法，强化严重违法机构退出机制，确保过罚相当、形成有效震慑，有必要制定本《意见》。
二、起草过程
2025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正式启动《意见》起草工作，并在征求部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初稿。7月8日至11日，认可检测司正式征求了司内各处意见。7月15日至8月11日，进一步征求了相关部委21个司局，总局12个司局、直属单位，以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部门的意见。共收集到反馈意见46条，并根据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意见》共有四条，综合考虑了影响程度、危害后果和各地实际工作基础，明确了出具虚假报告情节严重的判定标准。
（一）适用范围。明确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法律法规、规章及总局规范性文件已有“情节严重”判定标准的，适用其规定；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意见》。
（二）具体情形。列举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五种情形：
1.构成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年内因出具虚假报告受过1次行政处罚又再次出具虚假报告；
3.出具虚假报告10份以上，或者在儿童用品、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消防产品、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建筑保温材料、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产品等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公共安全的重点领域出具虚假报告2份以上；
4.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环境影响或者引发严重社会影响；
5.其他依法依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
（三）处罚要求。对符合上述情节严重情形的检验检测机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对在食品检验、医疗器械检验等特定领域出具虚假报告的机构，一经查实，无论情节轻重，均应依法撤销、吊销或取消其检验检测资质、资格或证书，并在处以罚款时适用从重处罚原则。对在《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需“情节严重”方取消检验资格的领域出具虚假报告，符合本《意见》所列情节严重情形的，应认定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并依法撤销、吊销或取消其检验检测资质、资格或证书，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四）实施时间。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对于在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追溯期限内，经查实存在本《意见》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的检验检测机构，如在意见施行后行政处罚告知书尚未送达的，应当适用本《意见》关于情节严重认定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